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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回顾 在其 2008 年 4 月 30 日通过的关于

在本区域内落实《为在亚太区域为残疾人建立具有

包容性的、无障碍的和基于人权的社会的琵琶湖千

年行动框架和琵琶湖+5》86  的 64/8 号决议中，经

社会特别呼吁所有成员及准成员，根据《琵琶湖千

年行动框架和琵琶湖+5》中提出的相关建议，制定

和执行旨在推进创建具有包容性的、无障碍的和基

于人权的社会的政策，并请执行秘书在 2003-2012
年亚太残疾人十年的最后一年、亦即 2012 年，召

开审评《琵琶湖千年行动框架和琵琶湖+5》执行情

况的政府间高级别会议， 

进一步回顾  经社会在其于 2009 年 4 月 29
日通过的、关于对 2003-2012 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

十年方案执行情况进行最终审评的政府间高级别

会议的第 65/3 号决议中决定，对 2003-2012 亚太残

疾人十年方案执行情况进行最终审评的政府间高

级别会议的举行地点应由经社会在其第六十六届

会议上予以决定 ， 

注意到  经社会在其第 65/3 号决议中欢迎

大韩民国主动表示愿意担任这一政府间高级别会

议的东道国， 

1. 决定 关于对 2003-2012 亚太残疾人

十年方案执行情况进行最终审评的政府间高级别

会议应于 2012 年间在大韩民国举行； 

2. 呼吁 所有成员和准成员以及各重要

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此次政府间高级别会议的全

程筹备工作，并确保届时能够出席会议； 

3. 请 执行秘书鼓励所有重要利益攸关

方，包括亚太区域各残疾人组织，积极参与政府间

高级别会议的全程筹备工作； 

4. 还请 执行秘书向经社会第六十九届

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。 

2010 年 5 月 19 日 
第五次全体会议 

决议 66/12 

第六次亚洲及太平洋人口大会8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6  见E/ESCAP/APDDP(2)/2。 

87  见上文第 122 至 137 段。 

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， 

注意到  世界人口及其最贫困人口的 60%
以上生活在亚太区域， 

确认 人口、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、以及

人口分布、环境关注问题、城市化和迁徙之间均有

着十分复杂的相互关系， 

注意到  于 2009年 9 月 16 - 17 日在曼谷举

行的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十五年后加快实现

《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》和各项千年发展目

标 88 的亚太高级别论坛所通过的《亚太高级别论

坛人口与发展宣言：开罗大会之后的 15 年历程》。

各位代表在该项《宣言》中重申致力于最迟在 2014
年之前充分执行《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》
89，并将为此努力在以下各重点领域采取协调一致

的行动：孕产妇保健、计划生育、性健康和生殖健

康，包括青少年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；两性平等和

增强妇女权力、人口老龄化、以及国际移徙问题等， 

关切 本区域在执行《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

行动纲领》、以及在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方面进

展极不均衡，而且在以下诸方面的进展尤其相对缓

慢：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确保所有人口群体，包括

其中最弱势群体，都能公平获得生殖健康方面的信

息和服务， 

回顾 经社会在其 1967 年 4 月 17 日关于在

人口领域内开展区域合作问题的第 74（XXIII）号

决议中，作为经社会的一个法定机构正式设立了亚

洲及太平洋人口大会，并规定人口大会应每 10 年

举行一次会议，专门负责审议人口问题的方方面面

及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， 

1． 呼吁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致力于

充分执行《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》，89

2． 请  执行秘书在与联合国人口基金

及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相关组织开展合作的基础上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8  见网页：www.unescap.org/esid/psis/meetings/pop_foru
m_2009。 
89  《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报告，1994 年 9 月 5 - 13 日，

开罗》（联合国出版物，出售品编号：E.95.XIII.18）第一

章，决议 1，附件。 

http://www.unescap.org/esid/psis/meetings/pop_forum_2009
http://www.unescap.org/esid/psis/meetings/pop_forum_20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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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于 2012 年间在曼谷举行第六次亚洲

及太平洋人口大会； 

(b) 向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报告本决

议的执行情况。 

2010 年 5 月 19 日 
第五次全体会议 

决议 66/13 

加强北亚和中亚区域合作90

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， 

回顾  其关于《阿拉木图行动纲领：在内

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全球新框架内

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》执行情况中期审

评问题的第 63/5 号决议， 

还回顾  大会在其 2008 年 12 月 24 日关于

与发展有关的活动的第 63/260 号决议中批准了相

关的追加经常预算资源，用以设立和运作三个新设

次区域办事处，包括北亚和中亚次区域办事处 — 
该办事处亦将与欧洲经济委员会一起共同担任联

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的联合办事处，以及用以

加强现有的太平洋办事处， 

认识到  由大会根据其第 63/260 号决议设

立的这三个次区域办事处的某些活动和方案可能

在经社会的框架内跨越到其他次区域，而且亦取决

于其性质，可能有跨越次区域的不同国家参与， 

还认识到  亚太区域国家和相关发展机构

间拥有一个协调的战略和开展密切协作、以便推动

中亚国家开展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，以

及加强中亚国家能力、以便将之作为帮助缩短该次

区域各国较大的发展差距的一个手段的必要性， 

赞赏地注意到  秘书处对包括中亚在内的

亚太区域的各种发展方案所做出的贡献、以及其他

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对秘书处的这一努力所提

供的高级别支助， 

重申  其通过各项现行机构和方案，包括

由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

会共同支持的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，致力于落实中

亚的各相关发展方案，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0  见上文第 153 至 161 段。 

欣见  于 2010 年 3 月 2 - 4 日在曼谷举行

的亚太经社会新设东亚和东北亚、北亚和中亚、以

及南亚和西南亚诸次区域办事处问题政府间特别

会议所取得的成果，91   

1． 鼓励  各相关捐助方政府和机构、

区域和国际金融机构、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、非

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加强与中亚次区域的合作，并

协助中亚次区域各相关国家执行其发展方案，以便

使它们得以有效地融入区域和全球经济； 

2． 请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核准

本决议，并鼓励在全球一级为其执行工作提供支

持； 

3． 请  执行秘书： 

(a) 执行《阿拉木图行动纲领：在内陆

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全球新框架内处

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》；92  

(b) 援助内陆国和过境国推进过境交通

运输的互惠安排； 

(c) 加强并支持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的

执行； 

(d) 帮助筹措必要的资源，用以应相关

成员国的要求提供技术援助，尤其是在交通运输与

贸易便利化、水和能源资源管理、环境保护和气候

变化适应等重大领域提供技术援助； 

(e) 采取各种必要措施，增强经社会在

中亚地区的角色和活动的相关性和有效性； 

(f) 加强北亚和中亚次区域办事处作为

一个促进次区域合作和协调各相关国际项目的重

要机制的作用和能力； 

(g) 确保新设亚太经社会东亚和东北

亚、北亚和中亚、以及南亚和西南亚诸次区域办事

处问题政府间特别会议所确定的优先重点领域能

够通过秘书处 2012-2013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获得

全面支持，并确保能为此目的提供充足的资源； 

4. 还请 执行秘书向经社会第六十八

届会议汇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。 

 
91  见E/ESCAP/66/16，第一章。 
92   《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

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报告，哈萨克

斯坦阿拉木图，2003 年 8 月 28 日和 29 日》(A/CONF.202/3)，
附件一。 


